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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医〔2018〕157号 

 

 

关于成立《成都医学院国有资产管理 
委员会》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保证学校国有资产安全、

完整，提高资产使用效益，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发展，决定成立“成

都医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下设国有

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及工作职责如下：  

一、国资委人员组成及职责 

（一）国资委人员组成 

主  任：樊均明 

副主任：卯  辉  唐  平  周京国  潘克俭 

委  员：龙兴跃  江先文  陈  建  林  丽  荣立和 

     蒋炳吉  曾龙健  冯  军  何仁万  马  勇 

成 都 医 学 院 文 件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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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挺  李  鑫  王伦安  伍兴阶  吴少平 

国资委在学校党委、行政领导下实施对全校国有资产（经营

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的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如下： 

1.贯彻执行上级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审

定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并对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

查。 

2.审定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规划。研究确定学校国有资产

优化配置方案，推动建立学校国有资产的共享、共用机制，提高

资产使用效益。 

3.审议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的重大事项，根据实际需要部署资

产清查、资产评估、产权登记、资产处置等工作。 

4.部署安排对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

相关工作，制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奖惩机制，落实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绩效考核、总结表彰等相关工作。 

5.监督、指导资产管理职能部门和使用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

工作及信息化建设工作。 

6.根据工作需要设置二级机构或专业委员会，授权二级机构

或专业委员会行使相应权限内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责。 

7.根据上级要求和学校实际工作需要，研究确定和开展其它

相关工作。 

（二）国资委办公室人员组成 

国资委办公室是国资委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国有资产管理



 

—3— 
 

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根据任务需要配合开展工作。 

主  任：龙兴跃（兼） 

成  员：幸洪燕  陈融波 刘  曈 

国资委办公室职责： 

1.拟制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实施细则和工作规

划草案等文件并按程序报批，牵头组织实施批准后的规章制度。 

2.根据学校国资委的安排部署，牵头实施学校资产配置，并

检查监督后续使用情况。 

3.负责学校国资委日常事务，协调校国资委定期召开例会，

定期编写并发布校国资委工作简报。 

4.收集整理学校国资委会议议题，调查论证后提出意见建议，

提交学校国资委会议讨论。根据会议情况，整理会议纪要，印发

落实。 

5.负责学校国有资产的对外投资、出租出借等重要事项的初

审工作，报请校国资委研究审议后，代表学校办理相关手续。 

6.协调各职能部门开展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的产权登

记、资产置换、资产评估、资产清查等重要工作事项。 

7.代表学校办理土地、房屋等重要资产的资产权证，统一保

管学校土地、房屋、车辆、重要仪器设备的产权材料，向有关部

门提供或开具权属证明。 

8.根据上级部门要求，协调资产归口管理职能部门完成国有

资产各类信息报表的数据统计和上报工作。 



—4— 
 

9.协调各部门定期核对财务账、资产账、实物账，确保账实

相符、账账相符。定期开展资产清查。 

10.协调建立全校国有资产共享共用平台，提高资产使用效

益。推进学校国有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 

11.组织考核评价学校各归口管理部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水平

与使用效益、国有资产优化配置和保值增值等工作。 

12.牵头落实资产管理绩效考核工作，提出奖惩意见。 

13.牵头完成上级财政、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指导、监督、

巡视等工作。 

14.完成学校国资委及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国资委成员关联部门、归口管理单位及职责 

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由校长兼任，副主任由分管资

产、财务、附属医院及教学等的校领导兼任，委员由相关职能部

门及归口管理国有资的部门领导组成。 

（一）关联职能部门及任务： 国有资产管理处、党委·校

长办公室、发展规划处、计划财务处、审计处、纪检监察处、工

会。按照各自任务分工及职责要求，实施领导、指导、监督管理。 

（二）归口管理单位及管理范围任务：按照归口管理范围，

实施全过程管理，并按要求向各职能部门报备相关数据，接受全

方位督查。目前，我校国资管理现状是： 

基建工程处：归口管理基建工程相关项目、全校基建维修等；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归口管理教学楼、A5、A6 实验楼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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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教学及实验设施设备的采购、管理与调配，房屋的调配管理

等； 

后勤管理处：归口管理第一食堂、全校学生公寓、全校水电

费收缴及水电维修、全校保洁及各楼的配套保安等工作； 

武装保卫部：天回校区经济适用房地下车库、全校保安工作

等； 

图书馆：图书馆一至五楼楼内的全部设施设备的管理与调配

工作； 

人文信息管理学院：蜂巢、游泳池及配套体育场地的设施设

备及场地租赁等；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对外商铺出租管理、对外投资

等项目； 

国有资产管理处：除以上单位归口管理以外的所有国有资产

的采购、调配及处置等管理。 

 

附件：成都医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 

 

 

成 都 医 学 院 
 

2018年 9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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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医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的

议事、决策程序，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确保国资委决

策的科学、民主和高效，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

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国资委是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的决策机构，代表学校

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权，履行学校出资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

责。国资委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2 名，国资委成员若干名、由学

校相关职能部门领导组成。 

第三条  国资委下设办公室，国资委办公室(以下简称国资办)

设在国有资产管理处，是国资委的日常办事机构。 
 

第二章  决策事项 
 

第四条  国资委决策事项： 

1.贯彻执行上级部门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政策、法规和制度，

审定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并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监督检查。 

2.监督、指导资产管理职能部门和归口管理使用单位的国有

资产管理工作。 

3.审议学校国有资产优化配置方案，合理配置学校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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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资产使用效益，推动建立学校国有资产的共享、共用机制。 

4.研究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的重大事项，根据实际需要部署资

产清查、资产评估、产权登记、资产处置等工作。 

5.对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落实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责任制，制定绩效考核和奖惩机制。 

6.指导开展国有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 

7.根据工作需要设置二级机构或专业委员会，授权二级机构

或专业委员会行使相应权限内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责。 

8.审定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规划。 

第五条  国资办工作职责： 

1.拟制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实施细则和工作规

划草案等文件并按程序报批，牵头组织实施批准后的规章制度。 

2.根据学校国资委的安排部署，牵头实施学校资产配置，并

检查监督后续使用情况。 

3.负责学校国资委日常事务，协调校国资委定期召开例会，

定期编写并发布校国资委工作简报。 

4.收集整理学校国资委会议议题，调查论证后提出意见建议，

提交学校国资委会议讨论。根据会议情况，整理会议纪要，印发

落实。 

5.负责学校国有资产的对外投资、出租出借等重要事项的初

审工作，报请校国资委研究审批后，代表学校办理相关手续。 

6.协调各职能部门开展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的产权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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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资产置换、资产评估、资产清查等重要工作事项。 

7.代表学校办理土地、房屋等重要资产的资产权证，统一保

管学校土地、房屋、车辆、重要仪器设备的产权材料，向有关部

门提供或开具权属证明。 

8.根据上级部门要求，协调资产归口管理职能部门完成国有

资产各类信息报表的数据统计和上报工作。 

9.协调各部门定期核对财务账、资产账、实物账，确保账实

相符、账账相符。定期开展资产清查。 

10.协调建立全校国有资产共享共用平台，提高资产使用效

益。推进学校国有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 

11.组织考核评价学校各归口管理部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水平

与使用效益、国有资产优化配置和保值增值等工作。 

12.牵头落实资产管理绩效考核工作，提出奖惩意见。 

13.牵头完成上级财政、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指导、监督、

巡视等工作。 

14.完成学校国资委及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三章  决策程序 
 

第六条  国资委实行全体会议和临时会议两种会议制度。国

资委会议由国资委主任主持，国资委主任不能出席会议时，可委

托副主任主持。 

遇有国资委决策的急办事项，可由国资委主任、副主任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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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会议；亦可采用分别征求意见与会签方式召开临时会议。 

第七条  国资委全体会议决议以 2/3 以上 (含 2/3)与会委员

同意为通过。 

第八条  报请国资委决策事项须由申请单位提出方案和有

关问题的说明，经国资办审核，提出初步意见，提交国资委全体

会议作出决议，必要时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第九条  国资委各位委员在会议讨论中应充分发表自己的

意见，最后由会议主持人集中，形成统一的决定。 
 

第四章  会议组织 
 

第十条  国资委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国

资委全体会议，须达到全体委员 2/3 以上人数出席方能举行。 

第十一条  会议议程由国资委主任确定。国资办承办会务并

负责会议记录，并于会后形成会议纪要，由主任审核签发。 

第十二条  国资委举行会议时，委员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

的，应事先向国资委主任请假，并告知国资办。 

第十三条  国资办对国资委决定事项的落实情况进行督促、

检查，并及时将工作进展情况向国资委主任、副主任汇报。 

第十四条  会议议题内容涉及到参会委员或与其亲属有利

害关系的，该委员应予以回避。需要其他人员列席国资委会议时，

人员名单由国资委主任确定。列席人员只对委员提出的问题做出

说明或提出意见建议，不参加会议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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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国资委委员及参会人员对会议涉及保密事项负

有保密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规则由国资办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则自签发之日起施行。 

 
                              
 

抄送：校领导。 

成都医学院办公室                           2018年 9月 13日印发 


